
还非法收取的款物。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增加

的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经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

部门核实，由乡人民政府在下一年度用工计划中扣

减，或者由用工单位按标准工日给予农民出工补贴。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员，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提请上述人

员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对检举、揭发、控告和抵制向农民

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进行各种摊派的单位和人

员打击报复，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

例》的，由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处理；属于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本

条例，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境内居民外汇和境内居民

因私出境用汇参加调剂的暂行办法

（1991 年 11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  1991 年 12 月 1 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第一条  为照顾有外汇收入的归侨、侨眷和境内

居民的经济利益，便利经批准因私出境的境内居民用

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内居民，系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定居的

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境内居民外汇，系指从境外

汇给境内居民的外汇，境内居民在境内银行的外币存

款，以及境内居民持有的外币现钞。

本办法所称境内居民因私出境用汇，系指境内居

民出境探亲、出境定居、自费留学等所需的旅杂费，

出境定居人员的离休金、退休金、离职金、退职金、

怃恤金及其他所需用汇。

第四条  境内居民收到境外汇款通知时，可自由

选择：

（一）将汇款通过银行卖给外汇调剂中心；

（二）转成外币存款；

（三）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交售给

银行，并领取侨汇物资供应券。

第五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地分局应指定银行，

代当地外汇调剂中心买入境内居民外汇和卖出境内居

民因私出境用汇。

第六条  境内居民的外币存款和持有的外币现钞

可通过银行卖给外汇调剂中心。银行按国家外汇管理

局当地分局通知的调剂外汇买入价，买入境内居民美

元或港币外汇；按调剂外汇卖出价，调剂给境内居民

所需的美元和港币外汇。境内居民将美元和港币以外

的外汇调剂给银行时，银行先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的外汇牌价套成美元，再按调剂外汇买入价买入。境

内居民因私出境用汇，银行只调剂给美元、港币外

汇。

第七条  境内居民因私出境申请购买调剂外汇，

须提交下列证件：

（一）已办妥前往国家有效入境签证的护照和出

境登记卡；

（二）前往港澳通行证或往来港澳通行证；

（三）定居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须提供注有“侨”

字的外国人居留证和注有返回签证的护照或外国人出

入境证。

（四）出境定居者还须提供县级以上（包括县

级）单位证明；无工作单位的，须提供乡、镇人民政

府或街道办事处证明。

第八条  出境定居者购买调剂外汇标准：

（一）离休金、退休金、离职金、退职金、怃恤

金的人民币金额，可全额购买外汇，其中离职金不足

购买二百美元的，可购买二百美元。

（二）在境外定居后，其离休金、退休金、退职

金、怃恤金，凭境外定居证明和有效的生存证明，每

半年可购买一次调剂外汇；

（三）无工资收入的境内居民可购买二百美元。

第九条  购买国际飞机票、火车票、船票所需调

剂外汇，银行按航空、铁路、船运部门提供的票价，

准予出境人员购买自出境地抵达目的地票价的外汇。

第十条  境内居民缴纳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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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和测试外语水平的报名费，按实际费用购买。

第十一条  出境探亲、出境定居、赴台湾探亲、

赴港澳地区会亲、自费留学、自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等的零用费，由银行按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标准出

售调剂外汇。

第十二条  银行应严格按规定的用汇项目和标准

出售调剂外汇。对违反本办法者，将追究经办人员和

有关领导的责任，并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

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1991 年 12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93 号发布  自 199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台湾海峡两岸人员往来，促进各

方交流，维护社会秩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居住在大陆的中国公民（以下简称大陆

居民）往来台湾地区（以下简称台湾）以及居住在台

湾地区的中国公民（以下简称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未规定的事项，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有规

定的，适用其他法律、法规。

第三条  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凭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部门签发的旅行证件，从开放的或者指定的出入

境口岸通行。

第四条  台湾居民来大陆，凭国家主管机关签发

的旅行证件，从开放的或者指定的入出境口岸通行。

第五条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与大陆之间，不得有

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第二章  大陆居民前往台湾

第六条  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定居、探亲、访友、

旅游、接受和处理财产、处理婚丧事宜或者参加经

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学术等活动，须向户

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局提出申请。

第七条  大陆居民申请前往台湾，须履行下列手

续：

（一）交验身份、户口证明；

（二）填写前往台湾申请表；

（三）在职、在学人员须提交所在单位对申请人

前往台湾的意见；非在职、在学人员须提交户口所在

地公安派出所对申请人前往台湾的意见；

（四）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

第八条  本办法第七条第四项所称的证明是指：

（一）前往定居，须提交确能在台湾定居的证

明；

（二）探亲、访友，须提交台湾亲友关系的证

明；

（三）旅游，须提交旅行所需费用的证明；

（四）接受、处理财产，须提交经过公证的对该

项财产有合法权利的有关证明；

（五）处理婚姻事务，须提交经过公证的有关婚

姻状况的证明；

（六）处理亲友丧事，须提交有关的函件或者通

知；

（七）参加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学

术等活动，须提交台湾相应机构、团体、个人邀请或

者同意参加该项活动的证明；

（八）主管机关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证明。

第九条  公安机关受理大陆居民前往台湾的申

请，应当在三十日内，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应当在

六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通知申请

人。紧急的申请，应当随时办理。

第十条  经批准前往台湾的大陆居民，由公安机

关签发或者签注旅行证件。

第十一条  经批准前往台湾的大陆居民，应当在

所持旅行证件签注的有效期内前往，除定居的以外，

应当按期返回。

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后，因病或者其他特殊情况，

旅行证件到期不能按期返回的，可以向原发证的公安

机关或者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派出的或者委托的有关

机构申请办理延期手续；有特殊原因的也可以在入境

口岸的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入境手续。

第十二条  申请前往台湾的大陆居民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予批准：

（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

（二）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诉讼事宜不能离境

的；

（三）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四）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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